附件1
湖里区司法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监督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抽查内容
	实施依据
	备注

	1
	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情况监督检查
	湖里区司法局
	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1．法律援助人员是否完成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必需的调查取证、会见、阅卷、调戒、出庭及提交辩护词、代理词等办案所必需的工作，完成情况如何；              2．法律援助人员是否按时出庭代理或辩护及提交的代理词或辩护词所陈述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3．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有无向受援人收取财物；
4．法律援助人员有无拒绝、拖延或无故终止法律援助及其他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                            5．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的执业行为有无被投诉并被证实有过错；
6．案卷材料是否符合《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
	1.《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2010年福建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第三条；
2.《厦门经济特区法律援助条例》（2010年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第三条； 
3．《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检查办法》（闽司〔2015〕131号）第五条。
	

	2
	公证机构执业监督检查
	湖里区司法局
	[bookmark: _GoBack]1．执业活动情况；
2．公证质量情况；
3．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2006年司法部令第101号）第二十四、二十六条。
	

	序号
	行政监督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抽查内容
	实施依据
	备注

	3
	公证员执业监督检查
	湖里区司法局
	对公证员执业活动进行行政监督管理。公证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1.同时在两个以上公证机构执业；                                      
2.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                                      
3.为本人及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                                      
4.私自出具公证书；                                      
5.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                                      
6.侵占、挪用公证费或者侵占、盗窃公证专用物品；                                      
7.毁损、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                                      
8.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2006年司法部令第102号）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条。
	

	4
	基层法律服务所监督检查
	湖里区司法局
	1.工作总结及规划情况；
2.财务制度情况                                      
3.业务开展及内部管理情况；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7年12月25日司法部令第137号)第三十四条
	

	5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检查
	湖里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执业范围、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7年12月25日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四十四条
	




